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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托单位：四平市财政局
    受委托单位：四平市罚没管理办公室
    为贯彻中央、省、市关于进一步深化财政监督管理要求，充分调动财政监督管理执法力度，进一步加强和规范财政监督管理执法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罚没财物管理办法》、《吉林省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精神、结合我市财政监督管理工作实际，决定落实财政监督管理委托执法工作，将财政监督管理行政执法职权委托给四平市罚没管理办公室。
    一、委托执法的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罚没财物管理办法》、《吉林省罚没和扣押财物管理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的有关规定。
    二、财政监督管理行政执法委托的职责范围
（一）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罚没管理的法律、法规和规章；
（二）负责市本级具有行政执罚职能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罚没管理工作；
（三）指导所属市（区）的罚没管理工作，汇总罚没收入相关报表；
（四）负责对罚没款、扣押款实行“专户收缴、专户管理”及相应的退还、缴库工作，确保罚没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
    三、委托执法责任
一、委托机关应当监督、指导受委托组织依法行使委托的行政处罚权。
二、委托机关应当对受委托组织在委托的范围内实施的行政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三、委托机关对受委托组织违法或不适当的行政执法行为，委托机关可以予以纠正或者撤销，并依照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的有关规定，追究责任人的相关责任；情节严重的，委托机关可以暂时终止部分或全部委托。
四、受委托组织只能在委托权限和范围内实施行政执法行为。
五、受委托组织应当以委托机关的名义实施行政处罚，并接受委托机关的监督和指导。
六、受委托组织应当在立案、作出处理决定之前向委托机关汇报，由委托机关审查同意后作出行政处理决定，并将处理结果在委托机关备案。
七、受委托组织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第三人。
八、受委托组织超越委托范围的行政行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九、委托权仅在委托期限、委托范围内有效。
四、委托期限
从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止

                            四平市财政局
                           2026年1月9日

